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2號

原      告  楊鳳先  

            陳天岳  

            陳天心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紹源律師

            李慧君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合崧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淑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廖源俊  

            蔡昇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前一人

複代理人    許金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

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原告之先位及備位之訴、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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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台幣(下同)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嗣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具狀擴張訴之聲

明，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

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

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

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

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

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501-5

05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廖源俊為合崧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

司之工地主任，民國(下同)110年5月間，第三人巨茂營造有

限公司因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

程，而將工程中之隔音牆改善部分(下稱系爭工程)委由合崧

公司承攬施作，復又委請合崧公司進行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

三腳架(即防落石三角托架，下稱防落托架)，以防止墜落、

落石影響橋下用路人，工程進行當時，防落托架已架設60

米。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許，被害人陳亞仲(巨茂公司

當時之負責人)於系爭工地(高架橋上)，為與高橋下之員工

確認高架橋下碎石清掃進度，而踏上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

架上，豈料，被害人(約70公斤)當下連同防落托架一同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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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至地面，雖緊急將被害人送醫急救，被害人仍不治身亡。事

後，原告至工地現場確認，發現事故現場，原應安裝在橋樑

上之防落托架(含三角支撐架5支、金屬浪板等)，長度約7

米，然係爭工程之防落托架設計，係經本工程之監造單位台

晟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同意且經業主基隆市政府同意

備查，該防落托架雖然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然而，按

圖詩作之防落托架依實務經驗，一支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

公斤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

僅脫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

架、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原告等心中

存疑，逐將上開情事委請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合崧公

司架設之防落托架之強度進行評估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

告)，得出M10套管式膨脹螺栓有效錨定長度過短，有可能為

鎖緊直接被拔出、部分三角支撐架安裝過低之情事，顯然合

崧公司有施工不良、偷工減料之瑕疵，造成本起意外事故。

(二)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第19

2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38萬9250元:

　1.本件係爭工程由被告合崧公司承攬施做，而被告廖俊源為被

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負責與巨茂公司聯絡，係爭工程發包

與合崧公司後，工程之大小事務，皆由被告廖俊源負責決

定，而報告蔡昇沅為合崧公司現場之工地主任，負責監督現

場施工確實。然而，本件墜落意外，被害人踏上被告公司施

做之防落托架上，即掉落地面，誠如前開所述，本件被告合

崧公司顯然有偷工減料使用錯誤螺栓、身為實際負責人被告

廖俊源之指示錯誤，而工地主任被告蔡昇沅未確實監督施

工，讓部分三角支撐架(指防落托架)安裝過低之瑕疵情事，

造成本意外發生。準此，因上開被告等之過失行為，致被害

人陳亞仲重傷住院，最後身亡，原告等為辦理被害人之身後

事宜，支出喪葬費用22萬7250元及塔位、管理費用分別為14

萬、2萬2000元，合計38萬9250元。

　2.被告等過失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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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條之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等人每人各200萬元，合計60

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原告等與被害人陳亞仲感情甚篤，被害人陳亞仲意外身亡時

年70餘歲，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之際，然而尚未享福，

卻因係爭事故意外身亡，令原告等錯愕不已，心中傷感久久

不能平復，依法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600萬元之精神慰撫

金。

三、綜上，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提起本訴，先位聲

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

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

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

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查，本件原告之請求權，按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所載，

同時主張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然查被告合崧

公司與廖俊源、蔡昇沅等二人究竟是因屬共同侵權行為人之

連債賠償責任?抑或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此顯

然無法並存，原告等人如此主張，顯然矛盾，又查原告起訴

狀事實理由二、似主張者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

任，然所以引用之民法條文又為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

權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亦此有請原告確認之必要。又查原告

等人似主張與死者陳亞仲為親人，而按民法第194條之規定

請求精神慰撫金，惟查原告等人起訴狀並無任何渠等與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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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身分尚為何關係及證明資料，此顯然亦未盡其主張及舉證

責任。再查本件事故，原告等人前對被告公司負責人張淑個

人提起刑事過失致死之告訴，前蒙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詳細偵查，並調查相關證據，認被告公司之相關人員均無

過失之責任，故就原告等人提出刑事告訴之張淑娟為不起訴

之處分。其後原告等人不服而聲請再議，亦遭臺灣高等檢察

署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其餘本件除被告公司之被告廖俊源、

蔡昇源等二人均未列為，此足見本案被告公司及所屬人員之

被告廖俊源、蔡昇源均無過失責任可言。

(二)次查，本件原告等人所提出之起訴狀亦坦承本件係爭之防落

托架設計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查陳亞仲身為巨茂營運

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巨茂公司為現場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

牆改善工程之承包廠商，係爭防落托架亦為陳亞仲所設計，

又其功能係為避免施工中之落石碎片直接掉落地面砸傷路人

或施工人員，且其亦明知不可踩踏該防落托架而對施工人員

一再要求不可踩踏等注意規範，其竟一時疏失而踩踏該防落

托架致掉落地面死亡，致生憾事，然原告等人竟一再以自行

認定之所謂實務經驗，將被害人陳亞仲之死亡責任歸責至被

告公司相關人員，此被告萬萬無法接受。

(三)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9月19日筆錄，本院第447至460

頁）：

(一)廖俊源為被告合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崧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巨

茂公司)之前負責人為陳亞仲，巨茂公司承攬基隆市政府之

「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將其中隔音牆改善

工程部分（以下簡稱系爭工程）交由合崧公司承攬施工，並

委由合崧公司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簡稱以下簡稱系

爭托架）。陳亞仲於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於高架橋上

與高架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之碎石清掃進度時，而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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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托架時，連同系爭托架掉落地面致死，有原告提出之原

證1工程承攬合約書、原證2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按（見本院

卷第19-34頁）。

(二)系爭托架經原告送請鑑定如原證4之鑑定報告可按（見本院

卷第53-71頁）。

(三)原告對於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

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

駁回再議，有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763號不起訴

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4899號處分書

可按（見本院卷第121-131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喪葬費22萬7250元、塔位及管理費14萬元、精神賠償各

200萬元（以上合計638萬925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

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採過失

責任主義，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

件之一。所謂過失，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又過失依其所欠缺之程度為標

準，雖可分為抽象輕過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

體輕過失（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及重大過

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然在侵權行為方面，過

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最高

法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判例參照），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

輕過失，即可成立。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

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

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

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

違反而有過失，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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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而專門職業人員，基於與

當事人之信賴關係，並本於其專業能力、工作經驗及職業責

任，在執行業務時，對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應負有保護、

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

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再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

共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

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

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

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22年度

台上字第343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

第91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合崧公司未妥善安裝防落托架致被害人陳

亞仲(以下簡稱被害人)跌落地面送醫不治，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被告廖源俊、蔡昇沅係合崧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主

任，自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云云，惟查:

 (1)原告就被告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

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

署駁回再議(見不爭執事項三)；另就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提

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均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

議，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49429號、113年度偵續字第286號不起訴處分

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114年度上聲議字第5823號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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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二第○頁），核其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如下:

　①原告引用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工會「中正高架橋」護欄外側

之臨時防落托架安全評估及損害原因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

果，認托架施作工程有螺栓有效錨定不足、螺栓未鎖緊及部

分三支撐架安裝過之情事等施工瑕疵，而認被告(即本件被

告廖源俊、蔡昇沅)有過失傷害罪嫌。然證人蔡益成即上開

鑑定報告書之主筆結構技師於原署偵查中證稱:防落托架在

設計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有人站立於上，而有相對之安全設

計，在未確認托架是絕對安全時，現場監工應要求施工人員

不要踩踏在上面，而本案防落托架之設計目的係為防止落石

等語；並有證人蔡忠言即巨茂公司經理於前案中證稱:臨時

護欄及擋石三角架是被害人(即陳亞仲)額外請合崧公司裝

設，原先設計圖亦無擋石三角架的圖說等語；被告蔡昇沅於

施做時有向我反應螺絲鎖不到底，而被告廖源俊也有致電告

知我擋石三角架不安全，人不能在上面行走，故希望拆除並

終止此裝設，我也有轉達被害人，並請他們直接溝通；我不

知道他們溝通的內容，但被害人沒有要拆除，只交代我在施

工前的勤前教育時，要向工人宣導不可踩踏於上等語。上開

證詞核與被告2人之辯稱大致相符，足認被告2人係依據被害

人製作之設計圖施作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且於施作

時發現問題後，明確向被害人提出安全疑慮，然因被害人答

覆該裝設僅係為防止碎石掉落至高架橋下，並非供施工人員

踩踏於其上，被告2遂依此前提而完成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

落托架之工程，顯見其等於施工過程中已盡注意及告知義

務。參以被害人有要求證人蔡忠言向施工人員宣達不可踩踏

於防落托架上，益徵被害人應知悉防落托架並非供人行走或

站立，若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將有墜落之安全疑慮，自難因被

害人於案發時站立於被告2人施作之臨時防落托架上和員工

對話，因螺栓鬆脫而隨後墜落致死之結果，遽認被告2人未

盡注意義務之行為不法。

　②又系爭工程之防落托架既經被告蔡昇沅告知該防落托架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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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確有疑慮，而被害人表示因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

的作用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不會有人跨越踩踏到

托架上等情，是被害人因臨時跨越踩踏到托架上併同拆除用

防落托架墜落至地面，送醫急救後死亡，此應為被告等無法

預見，尚難遽認被告等即有過失刑責。聲請人等雖陳稱該防

落托架若施作完善應可承重約200公斤，然依現有證卷資

料，尚無法證明案發時之防落托架是否有其他落石而使重量

超載，況該托架之設計及施作始末，業如前述，自難推論係

因被告2人之施工瑕疵而導致被害人墜落死亡。

　③綜上，應認被告等過失致死罪嫌不足，此外，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聲請人等所執各

節，或屬陳詞，或屬臆測，均非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

由。

 (2)再參以證人蔡益成即系爭鑑定報告書主筆結構工程師於本院

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證人，影響「拆除用防落拖架」

所得承受重量或「膨脹螺栓」錨定強度之原因有哪些？與下

錨定螺栓之混凝土之結構、年限、氣候、風化程度或「既有

ＲＣ護欄」拆除法及拆除位置有無關係？)1.混凝土強度、

螺栓埋至的深度，確實鎖緊等等，大概這樣。2.會有一些關

係，這些都會影響混凝土的強度，然後影響托架的強度。」

「(法官問:承上，請問證人，本件「拆除用防落拖架」上面

之「鋼浪板」，其厚度為何？是否適合於防止人員踩踏而不

會破裂？)1.忘記了。2.要看多厚，我不清楚。」「(法官

問:承上，提示該鑑定報告附件三-5之圖7，請問證人，欲拆

除之「既有ＲＣ護欄」前設置「Ｈ型臨時護欄」，其目的為

何？是否為防止人員跨越至「拆除用防落拖架」？)1.提供

原有護欄的功能。2.原來護欄的功能是怎樣，應該就是怎

樣。」「(法官問:提示該鑑定報告第10頁十二結論與建議

（一），請問證人，其上所指「故應要適當加長或更換適當

之螺栓」，請問所稱應「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其規格

具體為何？)長度應該要增加，我們沒有去算，只是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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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當初這個螺栓太短，正確規格沒有算，不知道。」「(被

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按照證人的結論及建議，就系爭工

程，證人認為系爭托架的現場情況，能夠防止人踩踏這上面

而不掉落嗎？)以我事後看到的狀況，當然不建議人員踩踏

在托架上面。」「(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能否說明原因？)就

功能而言，是防止混凝土，就是拆除用防脫落的托架，不建

議有人上去。我不知道當初設計的時候有無把人的載重計算

進去，其實要看當初的設計是怎樣。報告後面的設計圖，只

是圖而已，而非計算，這是要計算的，看圖面，無法看出是

否可以承載人的重量。」，核與證人蔡益成於偵查時之證詞

相符，如前所述。

　3.是以，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於發現防落托架已有安全疑慮

時，即時告知被害人並請求停止該工程，顯已盡告知及注意

義務；且防落托架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並無供人

踩踏之用，又被害人知悉前開危險亦有告知相關工作人，然

被害人仍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已致跌落身亡，實非被告廖源

俊、蔡昇沅所能預見。衡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廖源俊、蔡

昇沅尚無不法，毋庸負過失傷害之責任，原告基於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稱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

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

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

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云云，並無提出相

關事物佐證，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綜上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請求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

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

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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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

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

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

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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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2號
原      告  楊鳳先  
            陳天岳  
            陳天心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紹源律師
            李慧君律師




被      告  合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娟  


被      告  廖源俊  
            蔡昇沅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前一人
複代理人    許金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原告之先位及備位之訴、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501-505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廖源俊為合崧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民國(下同)110年5月間，第三人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因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而將工程中之隔音牆改善部分(下稱系爭工程)委由合崧公司承攬施作，復又委請合崧公司進行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即防落石三角托架，下稱防落托架)，以防止墜落、落石影響橋下用路人，工程進行當時，防落托架已架設60米。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許，被害人陳亞仲(巨茂公司當時之負責人)於系爭工地(高架橋上)，為與高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碎石清掃進度，而踏上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架上，豈料，被害人(約70公斤)當下連同防落托架一同掉落至地面，雖緊急將被害人送醫急救，被害人仍不治身亡。事後，原告至工地現場確認，發現事故現場，原應安裝在橋樑上之防落托架(含三角支撐架5支、金屬浪板等)，長度約7米，然係爭工程之防落托架設計，係經本工程之監造單位台晟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同意且經業主基隆市政府同意備查，該防落托架雖然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然而，按圖詩作之防落托架依實務經驗，一支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原告等心中存疑，逐將上開情事委請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架之強度進行評估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得出M10套管式膨脹螺栓有效錨定長度過短，有可能為鎖緊直接被拔出、部分三角支撐架安裝過低之情事，顯然合崧公司有施工不良、偷工減料之瑕疵，造成本起意外事故。
(二)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第192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38萬9250元:
　1.本件係爭工程由被告合崧公司承攬施做，而被告廖俊源為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負責與巨茂公司聯絡，係爭工程發包與合崧公司後，工程之大小事務，皆由被告廖俊源負責決定，而報告蔡昇沅為合崧公司現場之工地主任，負責監督現場施工確實。然而，本件墜落意外，被害人踏上被告公司施做之防落托架上，即掉落地面，誠如前開所述，本件被告合崧公司顯然有偷工減料使用錯誤螺栓、身為實際負責人被告廖俊源之指示錯誤，而工地主任被告蔡昇沅未確實監督施工，讓部分三角支撐架(指防落托架)安裝過低之瑕疵情事，造成本意外發生。準此，因上開被告等之過失行為，致被害人陳亞仲重傷住院，最後身亡，原告等為辦理被害人之身後事宜，支出喪葬費用22萬7250元及塔位、管理費用分別為14萬、2萬2000元，合計38萬9250元。
　2.被告等過失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4條之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等人每人各200萬元，合計6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原告等與被害人陳亞仲感情甚篤，被害人陳亞仲意外身亡時年70餘歲，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之際，然而尚未享福，卻因係爭事故意外身亡，令原告等錯愕不已，心中傷感久久不能平復，依法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6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三、綜上，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查，本件原告之請求權，按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所載，同時主張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然查被告合崧公司與廖俊源、蔡昇沅等二人究竟是因屬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連債賠償責任?抑或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此顯然無法並存，原告等人如此主張，顯然矛盾，又查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似主張者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然所以引用之民法條文又為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亦此有請原告確認之必要。又查原告等人似主張與死者陳亞仲為親人，而按民法第194條之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惟查原告等人起訴狀並無任何渠等與陳亞仲身分尚為何關係及證明資料，此顯然亦未盡其主張及舉證責任。再查本件事故，原告等人前對被告公司負責人張淑個人提起刑事過失致死之告訴，前蒙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詳細偵查，並調查相關證據，認被告公司之相關人員均無過失之責任，故就原告等人提出刑事告訴之張淑娟為不起訴之處分。其後原告等人不服而聲請再議，亦遭臺灣高等檢察署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其餘本件除被告公司之被告廖俊源、蔡昇源等二人均未列為，此足見本案被告公司及所屬人員之被告廖俊源、蔡昇源均無過失責任可言。
(二)次查，本件原告等人所提出之起訴狀亦坦承本件係爭之防落托架設計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查陳亞仲身為巨茂營運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巨茂公司為現場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之承包廠商，係爭防落托架亦為陳亞仲所設計，又其功能係為避免施工中之落石碎片直接掉落地面砸傷路人或施工人員，且其亦明知不可踩踏該防落托架而對施工人員一再要求不可踩踏等注意規範，其竟一時疏失而踩踏該防落托架致掉落地面死亡，致生憾事，然原告等人竟一再以自行認定之所謂實務經驗，將被害人陳亞仲之死亡責任歸責至被告公司相關人員，此被告萬萬無法接受。
(三)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9月19日筆錄，本院第447至460頁）：
(一)廖俊源為被告合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崧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巨茂公司)之前負責人為陳亞仲，巨茂公司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將其中隔音牆改善工程部分（以下簡稱系爭工程）交由合崧公司承攬施工，並委由合崧公司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簡稱以下簡稱系爭托架）。陳亞仲於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於高架橋上與高架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之碎石清掃進度時，而踏上系爭托架時，連同系爭托架掉落地面致死，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工程承攬合約書、原證2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9-34頁）。
(二)系爭托架經原告送請鑑定如原證4之鑑定報告可按（見本院卷第53-71頁）。
(三)原告對於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763號不起訴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4899號處分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21-131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喪葬費22萬7250元、塔位及管理費14萬元、精神賠償各200萬元（以上合計638萬925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採過失責任主義，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件之一。所謂過失，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又過失依其所欠缺之程度為標準，雖可分為抽象輕過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輕過失（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及重大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然在侵權行為方面，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判例參照），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即可成立。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社會交易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而專門職業人員，基於與當事人之信賴關係，並本於其專業能力、工作經驗及職業責任，在執行業務時，對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應負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再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22年度台上字第343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合崧公司未妥善安裝防落托架致被害人陳亞仲(以下簡稱被害人)跌落地面送醫不治，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源俊、蔡昇沅係合崧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主任，自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云云，惟查:
 (1)原告就被告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見不爭執事項三)；另就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均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9號、113年度偵續字第286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114年度上聲議字第5823號可按（見本院卷二第○頁），核其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如下:
　①原告引用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工會「中正高架橋」護欄外側之臨時防落托架安全評估及損害原因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認托架施作工程有螺栓有效錨定不足、螺栓未鎖緊及部分三支撐架安裝過之情事等施工瑕疵，而認被告(即本件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有過失傷害罪嫌。然證人蔡益成即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主筆結構技師於原署偵查中證稱:防落托架在設計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有人站立於上，而有相對之安全設計，在未確認托架是絕對安全時，現場監工應要求施工人員不要踩踏在上面，而本案防落托架之設計目的係為防止落石等語；並有證人蔡忠言即巨茂公司經理於前案中證稱: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角架是被害人(即陳亞仲)額外請合崧公司裝設，原先設計圖亦無擋石三角架的圖說等語；被告蔡昇沅於施做時有向我反應螺絲鎖不到底，而被告廖源俊也有致電告知我擋石三角架不安全，人不能在上面行走，故希望拆除並終止此裝設，我也有轉達被害人，並請他們直接溝通；我不知道他們溝通的內容，但被害人沒有要拆除，只交代我在施工前的勤前教育時，要向工人宣導不可踩踏於上等語。上開證詞核與被告2人之辯稱大致相符，足認被告2人係依據被害人製作之設計圖施作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且於施作時發現問題後，明確向被害人提出安全疑慮，然因被害人答覆該裝設僅係為防止碎石掉落至高架橋下，並非供施工人員踩踏於其上，被告2遂依此前提而完成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之工程，顯見其等於施工過程中已盡注意及告知義務。參以被害人有要求證人蔡忠言向施工人員宣達不可踩踏於防落托架上，益徵被害人應知悉防落托架並非供人行走或站立，若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將有墜落之安全疑慮，自難因被害人於案發時站立於被告2人施作之臨時防落托架上和員工對話，因螺栓鬆脫而隨後墜落致死之結果，遽認被告2人未盡注意義務之行為不法。
　②又系爭工程之防落托架既經被告蔡昇沅告知該防落托架的穩定性確有疑慮，而被害人表示因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的作用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不會有人跨越踩踏到托架上等情，是被害人因臨時跨越踩踏到托架上併同拆除用防落托架墜落至地面，送醫急救後死亡，此應為被告等無法預見，尚難遽認被告等即有過失刑責。聲請人等雖陳稱該防落托架若施作完善應可承重約200公斤，然依現有證卷資料，尚無法證明案發時之防落托架是否有其他落石而使重量超載，況該托架之設計及施作始末，業如前述，自難推論係因被告2人之施工瑕疵而導致被害人墜落死亡。
　③綜上，應認被告等過失致死罪嫌不足，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聲請人等所執各節，或屬陳詞，或屬臆測，均非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
 (2)再參以證人蔡益成即系爭鑑定報告書主筆結構工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證人，影響「拆除用防落拖架」所得承受重量或「膨脹螺栓」錨定強度之原因有哪些？與下錨定螺栓之混凝土之結構、年限、氣候、風化程度或「既有ＲＣ護欄」拆除法及拆除位置有無關係？)1.混凝土強度、螺栓埋至的深度，確實鎖緊等等，大概這樣。2.會有一些關係，這些都會影響混凝土的強度，然後影響托架的強度。」「(法官問:承上，請問證人，本件「拆除用防落拖架」上面之「鋼浪板」，其厚度為何？是否適合於防止人員踩踏而不會破裂？)1.忘記了。2.要看多厚，我不清楚。」「(法官問:承上，提示該鑑定報告附件三-5之圖7，請問證人，欲拆除之「既有ＲＣ護欄」前設置「Ｈ型臨時護欄」，其目的為何？是否為防止人員跨越至「拆除用防落拖架」？)1.提供原有護欄的功能。2.原來護欄的功能是怎樣，應該就是怎樣。」「(法官問:提示該鑑定報告第10頁十二結論與建議（一），請問證人，其上所指「故應要適當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請問所稱應「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其規格具體為何？)長度應該要增加，我們沒有去算，只是認為這個當初這個螺栓太短，正確規格沒有算，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按照證人的結論及建議，就系爭工程，證人認為系爭托架的現場情況，能夠防止人踩踏這上面而不掉落嗎？)以我事後看到的狀況，當然不建議人員踩踏在托架上面。」「(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能否說明原因？)就功能而言，是防止混凝土，就是拆除用防脫落的托架，不建議有人上去。我不知道當初設計的時候有無把人的載重計算進去，其實要看當初的設計是怎樣。報告後面的設計圖，只是圖而已，而非計算，這是要計算的，看圖面，無法看出是否可以承載人的重量。」，核與證人蔡益成於偵查時之證詞相符，如前所述。
　3.是以，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於發現防落托架已有安全疑慮時，即時告知被害人並請求停止該工程，顯已盡告知及注意義務；且防落托架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並無供人踩踏之用，又被害人知悉前開危險亦有告知相關工作人，然被害人仍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已致跌落身亡，實非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所能預見。衡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廖源俊、蔡昇沅尚無不法，毋庸負過失傷害之責任，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稱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云云，並無提出相關事物佐證，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綜上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請求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2號

原      告  楊鳳先  

            陳天岳  

            陳天心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紹源律師

            李慧君律師





被      告  合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娟  



被      告  廖源俊  

            蔡昇沅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前一人

複代理人    許金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

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原告之先位及備位之訴、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台幣(下同)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嗣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

    ，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

    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

    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

    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

    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

    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501-505

    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廖源俊為合崧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

    司之工地主任，民國(下同)110年5月間，第三人巨茂營造有

    限公司因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

    程，而將工程中之隔音牆改善部分(下稱系爭工程)委由合崧

    公司承攬施作，復又委請合崧公司進行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

    三腳架(即防落石三角托架，下稱防落托架)，以防止墜落、

    落石影響橋下用路人，工程進行當時，防落托架已架設60米

    。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許，被害人陳亞仲(巨茂公司當

    時之負責人)於系爭工地(高架橋上)，為與高橋下之員工確

    認高架橋下碎石清掃進度，而踏上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架

    上，豈料，被害人(約70公斤)當下連同防落托架一同掉落至

    地面，雖緊急將被害人送醫急救，被害人仍不治身亡。事後

    ，原告至工地現場確認，發現事故現場，原應安裝在橋樑上

    之防落托架(含三角支撐架5支、金屬浪板等)，長度約7米，

    然係爭工程之防落托架設計，係經本工程之監造單位台晟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同意且經業主基隆市政府同意備查

    ，該防落托架雖然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然而，按圖詩

    作之防落托架依實務經驗，一支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

    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

    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

    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原告等心中存疑

    ，逐將上開情事委請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合崧公司架

    設之防落托架之強度進行評估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得

    出M10套管式膨脹螺栓有效錨定長度過短，有可能為鎖緊直

    接被拔出、部分三角支撐架安裝過低之情事，顯然合崧公司

    有施工不良、偷工減料之瑕疵，造成本起意外事故。

(二)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第19

    2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38萬9250元:

　1.本件係爭工程由被告合崧公司承攬施做，而被告廖俊源為被

    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負責與巨茂公司聯絡，係爭工程發包

    與合崧公司後，工程之大小事務，皆由被告廖俊源負責決定

    ，而報告蔡昇沅為合崧公司現場之工地主任，負責監督現場

    施工確實。然而，本件墜落意外，被害人踏上被告公司施做

    之防落托架上，即掉落地面，誠如前開所述，本件被告合崧

    公司顯然有偷工減料使用錯誤螺栓、身為實際負責人被告廖

    俊源之指示錯誤，而工地主任被告蔡昇沅未確實監督施工，

    讓部分三角支撐架(指防落托架)安裝過低之瑕疵情事，造成

    本意外發生。準此，因上開被告等之過失行為，致被害人陳

    亞仲重傷住院，最後身亡，原告等為辦理被害人之身後事宜

    ，支出喪葬費用22萬7250元及塔位、管理費用分別為14萬、

    2萬2000元，合計38萬9250元。

　2.被告等過失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

    194條之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等人每人各200萬元，合計60

    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原告等與被害人陳亞仲感情甚篤，被害人陳亞仲意外身亡時

    年70餘歲，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之際，然而尚未享福，

    卻因係爭事故意外身亡，令原告等錯愕不已，心中傷感久久

    不能平復，依法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6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

三、綜上，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提起本訴，先位聲明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

    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

    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

    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

    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查，本件原告之請求權，按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所載，

    同時主張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然查被告合崧

    公司與廖俊源、蔡昇沅等二人究竟是因屬共同侵權行為人之

    連債賠償責任?抑或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此顯

    然無法並存，原告等人如此主張，顯然矛盾，又查原告起訴

    狀事實理由二、似主張者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然所以引用之民法條文又為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

    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亦此有請原告確認之必要。又查原告等

    人似主張與死者陳亞仲為親人，而按民法第194條之規定請

    求精神慰撫金，惟查原告等人起訴狀並無任何渠等與陳亞仲

    身分尚為何關係及證明資料，此顯然亦未盡其主張及舉證責

    任。再查本件事故，原告等人前對被告公司負責人張淑個人

    提起刑事過失致死之告訴，前蒙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詳細偵查，並調查相關證據，認被告公司之相關人員均無過

    失之責任，故就原告等人提出刑事告訴之張淑娟為不起訴之

    處分。其後原告等人不服而聲請再議，亦遭臺灣高等檢察署

    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其餘本件除被告公司之被告廖俊源、蔡

    昇源等二人均未列為，此足見本案被告公司及所屬人員之被

    告廖俊源、蔡昇源均無過失責任可言。

(二)次查，本件原告等人所提出之起訴狀亦坦承本件係爭之防落

    托架設計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查陳亞仲身為巨茂營運

    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巨茂公司為現場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

    牆改善工程之承包廠商，係爭防落托架亦為陳亞仲所設計，

    又其功能係為避免施工中之落石碎片直接掉落地面砸傷路人

    或施工人員，且其亦明知不可踩踏該防落托架而對施工人員

    一再要求不可踩踏等注意規範，其竟一時疏失而踩踏該防落

    托架致掉落地面死亡，致生憾事，然原告等人竟一再以自行

    認定之所謂實務經驗，將被害人陳亞仲之死亡責任歸責至被

    告公司相關人員，此被告萬萬無法接受。

(三)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9月19日筆錄，本院第447至460

    頁）：

(一)廖俊源為被告合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崧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巨

    茂公司)之前負責人為陳亞仲，巨茂公司承攬基隆市政府之

    「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將其中隔音牆改善

    工程部分（以下簡稱系爭工程）交由合崧公司承攬施工，並

    委由合崧公司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簡稱以下簡稱系

    爭托架）。陳亞仲於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於高架橋上

    與高架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之碎石清掃進度時，而踏上

    系爭托架時，連同系爭托架掉落地面致死，有原告提出之原

    證1工程承攬合約書、原證2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按（見本院

    卷第19-34頁）。

(二)系爭托架經原告送請鑑定如原證4之鑑定報告可按（見本院

    卷第53-71頁）。

(三)原告對於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

    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

    駁回再議，有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763號不起訴

    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4899號處分書

    可按（見本院卷第121-131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喪葬費22萬7250元、塔位及管理費14萬元、精神賠償各

    200萬元（以上合計638萬925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

    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採過失責任

    主義，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件之

    一。所謂過失，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

    能注意，而不注意。又過失依其所欠缺之程度為標準，雖可

    分為抽象輕過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輕過失

    （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及重大過失（顯然

    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然在侵權行為方面，過失之有無

    ，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最高法院19年

    上字第2746號判例參照），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

    即可成立。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

    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

    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

    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

    過失，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社會交易習慣

    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而專門職業人員，基於與當事人之

    信賴關係，並本於其專業能力、工作經驗及職業責任，在執

    行業務時，對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應負有保護、照顧或防

    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再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侵權

    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同侵權

    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

    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其他具

    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22年度台上字

    第343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

    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合崧公司未妥善安裝防落托架致被害人陳

    亞仲(以下簡稱被害人)跌落地面送醫不治，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被告廖源俊、蔡昇沅係合崧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主任

    ，自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云云，惟查:

 (1)原告就被告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

    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

    署駁回再議(見不爭執事項三)；另就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提

    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均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

    議，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49429號、113年度偵續字第286號不起訴處分

    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114年度上聲議字第5823號可按

    （見本院卷二第○頁），核其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如下:

　①原告引用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工會「中正高架橋」護欄外側

    之臨時防落托架安全評估及損害原因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

    ，認托架施作工程有螺栓有效錨定不足、螺栓未鎖緊及部分

    三支撐架安裝過之情事等施工瑕疵，而認被告(即本件被告

    廖源俊、蔡昇沅)有過失傷害罪嫌。然證人蔡益成即上開鑑

    定報告書之主筆結構技師於原署偵查中證稱:防落托架在設

    計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有人站立於上，而有相對之安全設計，

    在未確認托架是絕對安全時，現場監工應要求施工人員不要

    踩踏在上面，而本案防落托架之設計目的係為防止落石等語

    ；並有證人蔡忠言即巨茂公司經理於前案中證稱:臨時護欄

    及擋石三角架是被害人(即陳亞仲)額外請合崧公司裝設，原

    先設計圖亦無擋石三角架的圖說等語；被告蔡昇沅於施做時

    有向我反應螺絲鎖不到底，而被告廖源俊也有致電告知我擋

    石三角架不安全，人不能在上面行走，故希望拆除並終止此

    裝設，我也有轉達被害人，並請他們直接溝通；我不知道他

    們溝通的內容，但被害人沒有要拆除，只交代我在施工前的

    勤前教育時，要向工人宣導不可踩踏於上等語。上開證詞核

    與被告2人之辯稱大致相符，足認被告2人係依據被害人製作

    之設計圖施作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且於施作時發現

    問題後，明確向被害人提出安全疑慮，然因被害人答覆該裝

    設僅係為防止碎石掉落至高架橋下，並非供施工人員踩踏於

    其上，被告2遂依此前提而完成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

    之工程，顯見其等於施工過程中已盡注意及告知義務。參以

    被害人有要求證人蔡忠言向施工人員宣達不可踩踏於防落托

    架上，益徵被害人應知悉防落托架並非供人行走或站立，若

    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將有墜落之安全疑慮，自難因被害人於案

    發時站立於被告2人施作之臨時防落托架上和員工對話，因

    螺栓鬆脫而隨後墜落致死之結果，遽認被告2人未盡注意義

    務之行為不法。

　②又系爭工程之防落托架既經被告蔡昇沅告知該防落托架的穩

    定性確有疑慮，而被害人表示因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

    的作用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不會有人跨越踩踏到

    托架上等情，是被害人因臨時跨越踩踏到托架上併同拆除用

    防落托架墜落至地面，送醫急救後死亡，此應為被告等無法

    預見，尚難遽認被告等即有過失刑責。聲請人等雖陳稱該防

    落托架若施作完善應可承重約200公斤，然依現有證卷資料

    ，尚無法證明案發時之防落托架是否有其他落石而使重量超

    載，況該托架之設計及施作始末，業如前述，自難推論係因

    被告2人之施工瑕疵而導致被害人墜落死亡。

　③綜上，應認被告等過失致死罪嫌不足，此外，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聲請人等所執各

    節，或屬陳詞，或屬臆測，均非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

    由。

 (2)再參以證人蔡益成即系爭鑑定報告書主筆結構工程師於本院

    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證人，影響「拆除用防落拖架」

    所得承受重量或「膨脹螺栓」錨定強度之原因有哪些？與下

    錨定螺栓之混凝土之結構、年限、氣候、風化程度或「既有

    ＲＣ護欄」拆除法及拆除位置有無關係？)1.混凝土強度、螺

    栓埋至的深度，確實鎖緊等等，大概這樣。2.會有一些關係

    ，這些都會影響混凝土的強度，然後影響托架的強度。」「

    (法官問:承上，請問證人，本件「拆除用防落拖架」上面之

    「鋼浪板」，其厚度為何？是否適合於防止人員踩踏而不會

    破裂？)1.忘記了。2.要看多厚，我不清楚。」「(法官問:

    承上，提示該鑑定報告附件三-5之圖7，請問證人，欲拆除

    之「既有ＲＣ護欄」前設置「Ｈ型臨時護欄」，其目的為何？

    是否為防止人員跨越至「拆除用防落拖架」？)1.提供原有

    護欄的功能。2.原來護欄的功能是怎樣，應該就是怎樣。」

    「(法官問:提示該鑑定報告第10頁十二結論與建議（一），

    請問證人，其上所指「故應要適當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

    ，請問所稱應「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其規格具體為何

    ？)長度應該要增加，我們沒有去算，只是認為這個當初這

    個螺栓太短，正確規格沒有算，不知道。」「(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如果按照證人的結論及建議，就系爭工程，證人認

    為系爭托架的現場情況，能夠防止人踩踏這上面而不掉落嗎

    ？)以我事後看到的狀況，當然不建議人員踩踏在托架上面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能否說明原因？)就功能而言，

    是防止混凝土，就是拆除用防脫落的托架，不建議有人上去

    。我不知道當初設計的時候有無把人的載重計算進去，其實

    要看當初的設計是怎樣。報告後面的設計圖，只是圖而已，

    而非計算，這是要計算的，看圖面，無法看出是否可以承載

    人的重量。」，核與證人蔡益成於偵查時之證詞相符，如前

    所述。

　3.是以，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於發現防落托架已有安全疑慮時

    ，即時告知被害人並請求停止該工程，顯已盡告知及注意義

    務；且防落托架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並無供人踩

    踏之用，又被害人知悉前開危險亦有告知相關工作人，然被

    害人仍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已致跌落身亡，實非被告廖源俊、

    蔡昇沅所能預見。衡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廖源俊、蔡昇沅

    尚無不法，毋庸負過失傷害之責任，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至原告稱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量，

    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落，周

    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金屬浪

    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云云，並無提出相關事物

    佐證，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綜上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請求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

    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

    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

    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

    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

    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2號

原      告  楊鳳先  

            陳天岳  

            陳天心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紹源律師

            李慧君律師





被      告  合崧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淑娟  



被      告  廖源俊  

            蔡昇沅  





前列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前一人

複代理人    許金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原告之先位及備位之訴、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上理由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日具狀擴張訴之聲明，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501-505頁)，揆之前開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廖源俊為合崧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民國(下同)110年5月間，第三人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因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而將工程中之隔音牆改善部分(下稱系爭工程)委由合崧公司承攬施作，復又委請合崧公司進行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即防落石三角托架，下稱防落托架)，以防止墜落、落石影響橋下用路人，工程進行當時，防落托架已架設60米。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許，被害人陳亞仲(巨茂公司當時之負責人)於系爭工地(高架橋上)，為與高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碎石清掃進度，而踏上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架上，豈料，被害人(約70公斤)當下連同防落托架一同掉落至地面，雖緊急將被害人送醫急救，被害人仍不治身亡。事後，原告至工地現場確認，發現事故現場，原應安裝在橋樑上之防落托架(含三角支撐架5支、金屬浪板等)，長度約7米，然係爭工程之防落托架設計，係經本工程之監造單位台晟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查同意且經業主基隆市政府同意備查，該防落托架雖然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然而，按圖詩作之防落托架依實務經驗，一支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原告等心中存疑，逐將上開情事委請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合崧公司架設之防落托架之強度進行評估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得出M10套管式膨脹螺栓有效錨定長度過短，有可能為鎖緊直接被拔出、部分三角支撐架安裝過低之情事，顯然合崧公司有施工不良、偷工減料之瑕疵，造成本起意外事故。

(二)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第192條第1項之規定，本件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38萬9250元:

　1.本件係爭工程由被告合崧公司承攬施做，而被告廖俊源為被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負責與巨茂公司聯絡，係爭工程發包與合崧公司後，工程之大小事務，皆由被告廖俊源負責決定，而報告蔡昇沅為合崧公司現場之工地主任，負責監督現場施工確實。然而，本件墜落意外，被害人踏上被告公司施做之防落托架上，即掉落地面，誠如前開所述，本件被告合崧公司顯然有偷工減料使用錯誤螺栓、身為實際負責人被告廖俊源之指示錯誤，而工地主任被告蔡昇沅未確實監督施工，讓部分三角支撐架(指防落托架)安裝過低之瑕疵情事，造成本意外發生。準此，因上開被告等之過失行為，致被害人陳亞仲重傷住院，最後身亡，原告等為辦理被害人之身後事宜，支出喪葬費用22萬7250元及塔位、管理費用分別為14萬、2萬2000元，合計38萬9250元。

　2.被告等過失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4條之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等人每人各200萬元，合計6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原告等與被害人陳亞仲感情甚篤，被害人陳亞仲意外身亡時年70餘歲，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之際，然而尚未享福，卻因係爭事故意外身亡，令原告等錯愕不已，心中傷感久久不能平復，依法向被告請求連帶賠償6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三、綜上，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提起本訴，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查，本件原告之請求權，按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所載，同時主張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188條第1項，然查被告合崧公司與廖俊源、蔡昇沅等二人究竟是因屬共同侵權行為人之連債賠償責任?抑或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此顯然無法並存，原告等人如此主張，顯然矛盾，又查原告起訴狀事實理由二、似主張者為僱用人與受僱人之連帶賠償責任，然所以引用之民法條文又為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共同侵權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亦此有請原告確認之必要。又查原告等人似主張與死者陳亞仲為親人，而按民法第194條之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惟查原告等人起訴狀並無任何渠等與陳亞仲身分尚為何關係及證明資料，此顯然亦未盡其主張及舉證責任。再查本件事故，原告等人前對被告公司負責人張淑個人提起刑事過失致死之告訴，前蒙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詳細偵查，並調查相關證據，認被告公司之相關人員均無過失之責任，故就原告等人提出刑事告訴之張淑娟為不起訴之處分。其後原告等人不服而聲請再議，亦遭臺灣高等檢察署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其餘本件除被告公司之被告廖俊源、蔡昇源等二人均未列為，此足見本案被告公司及所屬人員之被告廖俊源、蔡昇源均無過失責任可言。

(二)次查，本件原告等人所提出之起訴狀亦坦承本件係爭之防落托架設計並非施工進行中踩踏使用，查陳亞仲身為巨茂營運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巨茂公司為現場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之承包廠商，係爭防落托架亦為陳亞仲所設計，又其功能係為避免施工中之落石碎片直接掉落地面砸傷路人或施工人員，且其亦明知不可踩踏該防落托架而對施工人員一再要求不可踩踏等注意規範，其竟一時疏失而踩踏該防落托架致掉落地面死亡，致生憾事，然原告等人竟一再以自行認定之所謂實務經驗，將被害人陳亞仲之死亡責任歸責至被告公司相關人員，此被告萬萬無法接受。

(三)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9月19日筆錄，本院第447至460頁）：

(一)廖俊源為被告合崧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崧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蔡昇沅為合崧公司之工地主任，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巨茂公司)之前負責人為陳亞仲，巨茂公司承攬基隆市政府之「中正高架橋護欄及隔音牆改善工程」，將其中隔音牆改善工程部分（以下簡稱系爭工程）交由合崧公司承攬施工，並委由合崧公司架設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腳架（簡稱以下簡稱系爭托架）。陳亞仲於110年6月1日凌晨12時30分於高架橋上與高架橋下之員工確認高架橋下之碎石清掃進度時，而踏上系爭托架時，連同系爭托架掉落地面致死，有原告提出之原證1工程承攬合約書、原證2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9-34頁）。

(二)系爭托架經原告送請鑑定如原證4之鑑定報告可按（見本院卷第53-71頁）。

(三)原告對於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763號不起訴處分書、台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4899號處分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21-131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喪葬費22萬7250元、塔位及管理費14萬元、精神賠償各200萬元（以上合計638萬9250元），是否有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採過失責任主義，以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具有故意過失，為其成立要件之一。所謂過失，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又過失依其所欠缺之程度為標準，雖可分為抽象輕過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具體輕過失（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義務）及重大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義務），然在侵權行為方面，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746號判例參照），亦即行為人僅須有抽象輕過失，即可成立。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其注意之程度應視行為人之職業性質、社會交易習慣及法令規定等情形而定。而專門職業人員，基於與當事人之信賴關係，並本於其專業能力、工作經驗及職業責任，在執行業務時，對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應負有保護、照顧或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再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共同侵權行為人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同條項前段所謂共同侵權行為，須共同行為人皆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始能成立，若其中一人無故意過失，則其人非侵權行為人，不負與其他具備侵權行為要件之人連帶賠償損害之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22年度台上字第343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合崧公司未妥善安裝防落托架致被害人陳亞仲(以下簡稱被害人)跌落地面送醫不治，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廖源俊、蔡昇沅係合崧公司實際負責人及工地主任，自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云云，惟查:

 (1)原告就被告合崧公司負責人張淑娟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為張淑娟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台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見不爭執事項三)；另就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均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聲請再議，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再議，有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429號、113年度偵續字第286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114年度上聲議字第5823號可按（見本院卷二第○頁），核其不起訴處分之理由如下:

　①原告引用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工會「中正高架橋」護欄外側之臨時防落托架安全評估及損害原因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認托架施作工程有螺栓有效錨定不足、螺栓未鎖緊及部分三支撐架安裝過之情事等施工瑕疵，而認被告(即本件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有過失傷害罪嫌。然證人蔡益成即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主筆結構技師於原署偵查中證稱:防落托架在設計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有人站立於上，而有相對之安全設計，在未確認托架是絕對安全時，現場監工應要求施工人員不要踩踏在上面，而本案防落托架之設計目的係為防止落石等語；並有證人蔡忠言即巨茂公司經理於前案中證稱:臨時護欄及擋石三角架是被害人(即陳亞仲)額外請合崧公司裝設，原先設計圖亦無擋石三角架的圖說等語；被告蔡昇沅於施做時有向我反應螺絲鎖不到底，而被告廖源俊也有致電告知我擋石三角架不安全，人不能在上面行走，故希望拆除並終止此裝設，我也有轉達被害人，並請他們直接溝通；我不知道他們溝通的內容，但被害人沒有要拆除，只交代我在施工前的勤前教育時，要向工人宣導不可踩踏於上等語。上開證詞核與被告2人之辯稱大致相符，足認被告2人係依據被害人製作之設計圖施作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且於施作時發現問題後，明確向被害人提出安全疑慮，然因被害人答覆該裝設僅係為防止碎石掉落至高架橋下，並非供施工人員踩踏於其上，被告2遂依此前提而完成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之工程，顯見其等於施工過程中已盡注意及告知義務。參以被害人有要求證人蔡忠言向施工人員宣達不可踩踏於防落托架上，益徵被害人應知悉防落托架並非供人行走或站立，若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將有墜落之安全疑慮，自難因被害人於案發時站立於被告2人施作之臨時防落托架上和員工對話，因螺栓鬆脫而隨後墜落致死之結果，遽認被告2人未盡注意義務之行為不法。

　②又系爭工程之防落托架既經被告蔡昇沅告知該防落托架的穩定性確有疑慮，而被害人表示因臨時護欄及拆除用防落托架的作用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不會有人跨越踩踏到托架上等情，是被害人因臨時跨越踩踏到托架上併同拆除用防落托架墜落至地面，送醫急救後死亡，此應為被告等無法預見，尚難遽認被告等即有過失刑責。聲請人等雖陳稱該防落托架若施作完善應可承重約200公斤，然依現有證卷資料，尚無法證明案發時之防落托架是否有其他落石而使重量超載，況該托架之設計及施作始末，業如前述，自難推論係因被告2人之施工瑕疵而導致被害人墜落死亡。

　③綜上，應認被告等過失致死罪嫌不足，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聲請人等所執各節，或屬陳詞，或屬臆測，均非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

 (2)再參以證人蔡益成即系爭鑑定報告書主筆結構工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請問證人，影響「拆除用防落拖架」所得承受重量或「膨脹螺栓」錨定強度之原因有哪些？與下錨定螺栓之混凝土之結構、年限、氣候、風化程度或「既有ＲＣ護欄」拆除法及拆除位置有無關係？)1.混凝土強度、螺栓埋至的深度，確實鎖緊等等，大概這樣。2.會有一些關係，這些都會影響混凝土的強度，然後影響托架的強度。」「(法官問:承上，請問證人，本件「拆除用防落拖架」上面之「鋼浪板」，其厚度為何？是否適合於防止人員踩踏而不會破裂？)1.忘記了。2.要看多厚，我不清楚。」「(法官問:承上，提示該鑑定報告附件三-5之圖7，請問證人，欲拆除之「既有ＲＣ護欄」前設置「Ｈ型臨時護欄」，其目的為何？是否為防止人員跨越至「拆除用防落拖架」？)1.提供原有護欄的功能。2.原來護欄的功能是怎樣，應該就是怎樣。」「(法官問:提示該鑑定報告第10頁十二結論與建議（一），請問證人，其上所指「故應要適當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請問所稱應「加長或更換適當之螺栓」，其規格具體為何？)長度應該要增加，我們沒有去算，只是認為這個當初這個螺栓太短，正確規格沒有算，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如果按照證人的結論及建議，就系爭工程，證人認為系爭托架的現場情況，能夠防止人踩踏這上面而不掉落嗎？)以我事後看到的狀況，當然不建議人員踩踏在托架上面。」「(被告訴訟代理人問:能否說明原因？)就功能而言，是防止混凝土，就是拆除用防脫落的托架，不建議有人上去。我不知道當初設計的時候有無把人的載重計算進去，其實要看當初的設計是怎樣。報告後面的設計圖，只是圖而已，而非計算，這是要計算的，看圖面，無法看出是否可以承載人的重量。」，核與證人蔡益成於偵查時之證詞相符，如前所述。

　3.是以，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於發現防落托架已有安全疑慮時，即時告知被害人並請求停止該工程，顯已盡告知及注意義務；且防落托架僅係避免拆除過程的碎石掉落，並無供人踩踏之用，又被害人知悉前開危險亦有告知相關工作人，然被害人仍踩踏於防落托架上已致跌落身亡，實非被告廖源俊、蔡昇沅所能預見。衡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廖源俊、蔡昇沅尚無不法，毋庸負過失傷害之責任，原告基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稱防落托架可承受約100公斤重量，本件被害人僅有70公斤重，其所踏之防落托架不僅脫落，周遭間7米長距離所設置之防落托架(5支三角支撐架、金屬浪板等)亦一同掉落，有違工程常理云云，並無提出相關事物佐證，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綜上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請求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廖源俊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合崧有限公司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廖源俊與被告蔡昇沅應連帶給付原告638萬9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上開訴之聲明第一至第三項，如其中一項之被告已為給付，他項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其給付義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卓鵬



